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花全字第8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李韋霆 

相  對  人  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康月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

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

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

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

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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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邀同相對人康月

嬌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向聲請人借貸新臺幣

(下同)50萬元，並有利息及違約金之約定。詎相對人自114

年10月16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債務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而

經聲請人催繳，相對人仍未依約繳納。又相對人名下均有不

動產，為避免相對人脫產，並避免相對人財產有日後無法或

甚難執行之虞，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

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經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借款明細

表、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

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為憑，堪

認相對人確實欠有債務，惟除前開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記載

訪催無人應門之聲請人單方之記載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

釋明，是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

或隱匿財產等情形，聲請人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

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

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

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

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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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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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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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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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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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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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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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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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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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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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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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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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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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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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花全字第8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李韋霆  
相  對  人  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




            康月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邀同相對人康月嬌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向聲請人借貸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並有利息及違約金之約定。詎相對人自114年10月16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債務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而經聲請人催繳，相對人仍未依約繳納。又相對人名下均有不動產，為避免相對人脫產，並避免相對人財產有日後無法或甚難執行之虞，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經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借款明細表、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為憑，堪認相對人確實欠有債務，惟除前開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記載訪催無人應門之聲請人單方之記載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是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聲請人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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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月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

    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

    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

    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

    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

    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

    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

    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邀同相對人康月

    嬌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向聲請人借貸新臺幣

    (下同)50萬元，並有利息及違約金之約定。詎相對人自114

    年10月16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債務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而

    經聲請人催繳，相對人仍未依約繳納。又相對人名下均有不

    動產，為避免相對人脫產，並避免相對人財產有日後無法或

    甚難執行之虞，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

    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經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借款明細

    表、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

    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為憑，堪

    認相對人確實欠有債務，惟除前開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記載

    訪催無人應門之聲請人單方之記載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

    釋明，是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

    或隱匿財產等情形，聲請人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

    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

    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

    ，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

    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

    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花全字第8號

聲  請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李韋霆  

相  對  人  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





            康月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同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所謂釋明，係指當事人提出證據，使法院就其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或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746號、第807號民事裁判參照）。而所謂假扣押之原因，即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或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是。諸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均屬之（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232號民事裁判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江悅玫即雲水堂民宿邀同相對人康月嬌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3年7月16日向聲請人借貸新臺幣(下同)50萬元，並有利息及違約金之約定。詎相對人自114年10月16日起即未依約清償，債務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而經聲請人催繳，相對人仍未依約繳納。又相對人名下均有不動產，為避免相對人脫產，並避免相對人財產有日後無法或甚難執行之虞，聲請人願供擔保以代假扣押請求及原因之釋明，請求准以假扣押等語。

三、經查：

　㈠就假扣押請求部分：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業經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借據、授信約定書、連帶保證書、借款明細表、放款相關貸放及保證資料查詢單為證，堪認聲請人已就假扣押之請求提出相當之釋明。

　㈡就假扣押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乙情，固提出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為憑，堪認相對人確實欠有債務，惟除前開逾期放款催收紀錄表記載訪催無人應門之聲請人單方之記載外，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是就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住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形，聲請人未提出任何證據以供釋明，無法憑此即認定相對人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就其等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其等有逃匿或逃避遠方，或類此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情。

　㈢從而，聲請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未盡釋明之責，且此釋明之欠缺依法不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補足，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聲請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